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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市气象局关于房丽娟同志任职的通知 
 

江都区气象局： 

根据《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》，经考核、测评，市局

党组研究决定： 

房丽娟同志任江都区气象局防灾减灾科科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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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市气象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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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市气象局办公室 

抄送：市局各内设机构。 

         2019年 3月 21日印发 


